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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照十年計畫 2.0 說明會紀錄(台南市) 
時間：105 年 8 月 15 日(星期一)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點：勞工育樂中心大會議廳 

主持人：林政務委員萬億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姿穎 

出席者：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

壹、 主持人致詞：略。 

貳、 長照十年計畫 2.0 簡報：略。 

參、 出席人員發言重點： 

一、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 

(一) 希望在台南市政府成立長照推動委員會或推動小組，並作為與

行政院長照推動小組的對話平台。 

(二) 請地方政府就長照的相關資源及人口需求等進行盤點，以利未

來政策的推展。 

(三) 盤點現有的資源分佈狀況，包括未來具發展成 A-B-C 各級服

務設施的潛力資源。 

(四) 進行資源供需落差評估，以提供未來需要增加佈建長照資源之

參考。 

(五) 在縣市政府層級之長照推動委員會協助下，依需求評估、資源

盤點結果，擬定短、中、長程計畫。 

(六) 盤點可活化的閒置空間，增加服務據點、設施、場地，例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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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的閒置空間，或者其他如民政、農會、漁會、教會、廟宇

等。 

(七) 人力缺乏是一大問題，所以未來在培育人力資源，是從照顧服

務員到照顧管理專員（照顧管理師），而且須以在地人力為主，

若不足可徵求更多人力資源加入，如：外籍配偶、在地青年、

學子或二度就業的婦女等接受培訓，創造在地服務人力，亦可

提升就業機會。 

(八) 邀請服務提供者共同推動長照服務，鼓勵各種民間團體或服務

機構單位一起加入，創造多元化服務，滿足在地人民之需要。 

(九) 若是縣(市)自行訂定之法規有造成窒礙難行者請先行改善；另

外若是中央訂定之法規，在縣(市)推動長照上造成執行困難，

需要中央協助，請提供資料給中央，以利整體提升中央和地方

之量能。 

二、 媽廟老人養護院院長吳宗頂 

(一) 現今的長照政策是以居家及社區內提供照顧服務及補助為主，

但機構照顧亦是照顧的一種方式，現有的政策並未思考入住機

構的民眾權益，期待未來可以納入考慮。 

(二) 照顧服務員的地位低下，是因照顧服務員的專業並未被認同，

應該視服務員所受訓練之差異，而有不同的薪資等級。 

三、 社團法人臺南市 85 樂活關懷協會理事長李少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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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因無法取得申請閒置活動空間資訊，不論向市長或區長提出詢

問，亦無法取得協助，期待未來申請閒置空間時，有專門管道

進行協助。 

(二) 照顧服務員的形象固化，現有宣導影片，照顧服務員的形象多

為中年婦女，不利於年輕人加入。日本營造照顧服務員形象時，

會以年輕人偶像劇等方式作為宣導，政府應該用年輕人的角度

去宣導，增加進入長照領域意願。 

四、 市議員李退之議員服務處助理任曼瑋 

照顧服務員薪資中央核准為 200 元/時，但服務提供機構與照

顧服務員的勞工合約是以 170 元-180 元/時為準，照顧服務員應該

取得中央實際核准的薪資，期待衛生福利部的官員可以協助照顧服

務員取得實領薪資。 

五、 臺南市私立明興老人養護中心負責人葉銀珠 

(一) 重度失能者入住機構後，僅能依據福利身分取得社會福利補助，

但長期入住機構的費用，對於一般失能者家庭來說也是沉重的

經濟負擔，現有的社會福利機構式補助金額過低，建議調高中

低收入戶給付額度。 

(二) 現有的喘息服務，僅提供給在家中接受照顧者，目前重度失能

者核定服務時數 90 小時，對於重度失能民眾不足以使用，且

當民眾入住機構後，即無法享有長照十年計畫的給付服務項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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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應該依地區分類補助，不應設限安置的方式。 

六、 白河區區長譚乃澄 

目前復健師人力不足，且社區內的復健師執業場所受限。 

七、 臺南市長期照顧發展協會理事長邱孟秋 

    長期入住機構者，僅能依據福利身分取得社會福利補助，而一

般失能者家庭，則無法取得政府補助入住機構費用，對其家庭經濟

造成沈重負擔，現有的社會福利機構式補助金額太低且有排富條款，

建議調整額度資格。 

八、 臺南市東區後甲里里長王南寶 

(一) 目前關懷據點實務執行面上有困難，未來政策需再結合 c 級-

巷弄站提供服務，當前的問題未解決又再加入新服務項目，經

費上又無增加補助，對關懷據點的營運將更困難，希望政策可

再貼近實務情況。 

(二) 民眾對於長照服務印象不足，是否可比照 110 或 119 以 3 碼

的專線電話，作為服務諮詢的管道。 

九、 財團法人台灣省台南市天主教仁愛修女會附設台南市私立老吾老養

護中心(仁愛日照中心)照護督導吳艷玲 

(一) A 級的個案管理師與現有照管中心內的照管專員，專業差異為

何? 

(二) 核銷與評鑑程序過度繁雜，機構內的專業人力為準備相關資料，



 5 

需耗費大量人力準備文書作業，導致社工專業服務量能提供減

少，未來是否有解套方式?建議中央單位進行相關流程改善作

業時，應明訂改善的時程規劃。 

十、 社團法人台南市家庭關懷協會照顧服務員林秋香 

有關照顧服務員薪資的 30 元差異，並非如前述發言被機構吸收，

其所使用的範圍可能是員工福利或其他使用，請大家須多加體諒營

運困難。 

十一、 臺南市南區金華里里長柯崑城 

    關懷據點實務執行面上有困難，政府單位期待可達到服務提供

人數，但在人事經費上目前一年僅補助 2 萬元整，而一位總幹事的

薪資就不只 2 萬元，希望可以提高補助費用。  

十二、 臺南市就業服務公會理事呂錫安 

    針對聘請外籍看護工的家庭權益，當聘有看護工家庭，在外勞

休假或返國等空窗期，無法使用相關長照 2.0 內的喘息服務，且現

有照顧人力不足，不論是機構或社區中，照顧服務人員均大量缺乏，

政府應該創造一套有效的培養及留任的制度，不應任其流失。 

十三、 臺南市北區華興里里長謝昌成 

    建議除考量服務失能對象外，尚須考慮健康老人服務提供，目

前關懷據點實務執行遭遇困難，但無法得到協助，如:社區推動共

餐活動，關懷據點設置於活動中心，該中心礙於法規無法煮炊，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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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應為新鮮餐食，而非以便當替代。 

十四、 市議員議員李文正 

    政府單位對於機構服務業者，應以幫助的立場提供諮詢，而非

以對立或消滅的方式對待，在評鑑工作上希望可以有合理的程序，

因為機構式服務也是長期照顧服務一環。 

十五、 臺南市安南區南興里里長施柏男 

(一) 該里於去(104)年成立社區關懷據點，在營運過程中有感於核

銷程序過度繁雜且撥款速度過慢，導致代墊經費情況嚴重，請

衛福部研擬解決方式。 

(二) 因經費分別來自台南市政府及衛生福利部，但補助費用為定制，

每個社區關懷據點會自行發展具有在地化特色或特殊服務需

求，而提供多樣化服務可能無法取得單據證明，造成部分項目

不符補助項目內容，造成提供了服務卻無法取得經費。 

十六、 新營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院長陳惠蕙 

(一) 建議今日的會議紀錄可以書面 Q&A 的方式，提供予相關與會

的機構人員參考。 

(二) 去年曾參加長照協會舉辦日本機構參訪，當時印象深刻，在日

本機構評鑑機制與台灣大不相同，日本政府對待機構業者是抱

持歡迎的態度，但我們政府對待機構業者是相對不友善。 

(三) 另外在日本有許多小規模多機能的機構，而且機構功能多樣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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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民眾可以帶著補助在機構間轉移，不會限制其場域。 

十七、 柳營區公所社會課課長葉國綸 

(一) 閒置空間是否可以升級，以多元化的方式使用，期待可減少法

規限制。 

(二) 公所是地方基層行政單位，也是第一線接觸民眾的地方，在長

照 2.0 中，期待可以增加公所角色。 

十八、 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教授劉立凡 

(一) 民眾在使用 A-B-C 分級服務時，如何區分服務的等級，且等

級之間究竟是互斥或分開的部分，請再澄清。 

(二) 專業人力投入涉及經費支應，在 A 級內有提到醫師、護理師、

復健、社工等專業人力，但在經費籌措上，是自現行規劃 207

億中撥出，還是與全民健保合作，以做為專業人力經費支出的

部分? 

十九、 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系副教授張玲慧 

(一) 很高興在本次計畫的服務對象中增加衰弱老人及對預防服務

的重視，實務上會建議民眾增加外出參與社區活動，但是外出

交通的部分對於高齡者來講是困難的，而現行復康巴士僅提供

給失能老人，此部分希望可以得到協助。 

(二) 有關職能治療師的人力部分，本人站在學會的立場上反映，有

關社區復健，復健師參與較少的部分原因是給付費用較低，但



 8 

很大部分是礙於法規限制，現行的法規是定於 20 年前，當時

並無社區服務的概念，導致許多治療師無法投入社區服務，希

望未來我們提出修法時可獲得政府的支持。 

(三) 針對預防的部分，希望可以引入健康指導教育的部分，使民眾

在健康時即有相關保健等概念，而非等到衰弱或失能後才得到

知識。 

二十、 財團法人樹河社會福利基金會主任郭姵伶 

(一) 有關老人福利系培育的專業人力運用，不僅是薪資的考量，應

該將專業尊嚴與未來發展亦納入考慮，在專業人力的運用也應

該符合我們長照政策的目標，即建立優質、平價、普及的長照

服務體系，但目前的專業尊嚴未被肯定，希望未來可以將老人

福利系所培育的人力納入。 

(二) 有關相關專業證照認定部分，目前照顧服務員證照認定僅為勞

動力發展署所提供之單一丙級技術士，應該可以研擬提升為師

級的證照。 

(三) 目前日間照顧視為居家服務的一種類型，在補助費用計算上，

是以小時計費，但日間照顧中心實務上服務使用是以天數來計

算，建議未來可將居家服務與日間照顧的計費方式分別計算。 

(四) 現行的居家服務項目是否可具備彈性，因在實務上長者的服務

需求可能是短暫或部分的，如:長者僅須每日 3 次協助點眼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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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，每次約 5 分鐘，但現行的居家服務項目無法單一提供，未

來在服務項目上，是否可增加彈性的部分。 

二十一、 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林澄輝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執行長黃

良矜 

(一) 有關活化閒置空間的部分，請問在法令的鬆綁上應如何進行?

如消防改建等，建物的改建過程所需的經費，又是由何者支應? 

(二) 在簡報第 35 頁中，有關 B 級、C 級各有 1 位照顧服務員人力

配置，但每個區域所需的服務人數不同，相對的應該會影響人

力配置，表中所述的 1 位照顧服務員是固定還是會依服務人數

而有不同人力配比。 

(三) A-B-C 服務模式的評鑑方式，是否也是分級別的評鑑，若沿用

現今的方式，將造成機構的困擾，未來中央是否有可與地方連

動的資訊系統，用於平常取得月報表的部分，降低評鑑時需重

複提供表單的負荷。 

肆、 業務單位綜合回應： 

一、 林政務委員萬億 

    有關長照服務法第 22 條、第 62 條，已與相關部會進行討論，

請大家不需擔心，我們知道大家的困難，未來將會與長照十年計畫

2.0 進行連結，重新進行長照服務法條文檢討。 

二、 呂政務次長寶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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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在長照十年計畫 2.0 中，期許社區關懷據點在量能許可下，

將服務功能提升，不只服務健康的老人，擴大到服務可外出

的失能長者，相對的我們也會提供業務、人事費用。 

(二) A 級-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內的個管師與現行的照管專員差異

在於，未來照管專員將擬訂大略性的服務補助，再由 A 級-

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的個管師提供密集式的照顧服務計畫及

個案服務，兩者提供的專業知能不同，亦可減輕現今的照管

專員的個案量負荷。 

(三) 照顧服務員的人力培訓是一大挑戰，目前將由薪資進行調整，

並增加形象宣導，藉以提高留任率。 

(四) 我們了解核銷的程序過於繁瑣，目前中央已在擬訂如何減少

程序，並且將邀請地方政府針對重新擬訂的核銷程序來提供

意見，盡量以統一憑證規格等方式，減少機構代墊費用之情

況。 

(五) 有關居家服務提供的場域及服務項目的彈性部分，我們已在

研擬及討論中。 

三、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

(一) 相關的照顧服務補助費用、標準以及機構式服務的補助，中

央已在研議調整。 

(二) 有關閒置空間的部分，已提醒地方政府先行盤點，若有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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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協助法令鬆綁的部分，亦請地方政府提出。 

(三) 有關照顧服務員形象問題、宣導的方式，與會來賓已給我們

相關建議，我們回去會再討論。 

(四) 有關評鑑及核銷行政程序，已在檢討改善方式，憑證及佐證

將統一格式，且如資訊系統內可產出的報表或資料，不會重

複要求提出憑證或佐證。 

(五) 居家服務的專案管理費及營運費，將整併為一項並擴大核銷，

相關表單將統一格式，預計自明年開始。 

(六) 有關活動中心無法設置廚房部分，須請台南市政府提供，相

關法令鬆綁的協助。 

(七) 有關 c 級-巷弄站及關懷據點營運困難，我們在長照十年計畫

2.0 中已有相關業務費的規劃。 

(八) 現有的照管中心專員，是核定大略性的補助額度，細部的項

目及照顧計畫將由 A 級-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內的個管師進

行服務配給。 

(九) 有關社會福利身分的機構補助，目前正討論研擬調整至 2 萬

1 千元。 

(十) 健康促進的部分是由國民健康署主政，本部已請該署針對失

能篩選以外的對象，提供預防服務。 

(十一) 針對不同的失能族群，如:失智症、身心障礙者，目前已與



 12 

醫師公會討論，評估失智症的相關接軌，身心障礙者 ICF 評

估的部分亦在討論中。 

(十二) 針對重度失能的機構住民或是難以在社區內接受照顧服務

者，於使用機構式照顧服務時，政府可提供的協助的方式，

目前正估算研議中。 

伍、 結論 

一、 呂政務次長寶靜 

(一) 有關長照服務法第 22 條、第 62 條，在台北已舉行 3 場公聽

會，相關的機構業者有許多擔心，我們知道大家的困難，未

來會持續與大家進行對話，並重新進行長照服務法條文檢

視。 

(二) A-B-C 服務模式的差異分級，A 級是社區資源整合中心，未

來將由照管中心核准區域內的補助給付費用，再轉由 A 單位

來配給服務提供，不論是由與 A 單位特約或委託機構或 A 單

位本身提供服務，藉由交通車的使用，即可在 A、B、C 級之

間得到協助。所以請地方政府盡快盤點轄內現有的資源等

級。 

二、 顏副市長純左 

(一) 我相信新政府對於長照的政策是有決心的，所以由呂政次帶

隊下鄉，聽取基層的聲音，並非單純的坐在辦公室討論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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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照顧並非全是國家的責任，家庭亦須負擔照顧的責任，國家

則是提供協助，照顧的責任還是在下一代身上，藉由社會共

同的分擔，來減輕照顧的負荷。 

(三) 關懷據點代墊經費的部分，確實需要中央政府協助，不應讓

機構長期的代墊費用。 

(四) 預防服務的部分，對於國民健康署加入提供協助，本人樂觀

其成。 

(五) 活化閒置空間一事，台南市政府會盡量提供協助。 

 

陸、 散會(下午 5 時 15 分)。 


